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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对孔子义利

观中积极因素的继承与发展

李守庸

　　摘要 : 孟轲对孔子义利观中积极因素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在如何看待一般民众义

与利的关系问题上 ,孟轲继承了孔子富而后教的观点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富而可教 ,富而能仁 ,富而必

仁。(2)在继承孔子义以制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执中而有权的原则。(3)在对治民者为富不仁、剥民自肥

的抨击上 ,孟轲的观点较之孔子更为丰满而犀利 ,对后世当政者具有更加鲜明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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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中国大陆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对孔子义利观

的分析与评价中 ,似乎对其中的消极因素看得比较多、比较

重 ,而对其中的积极因素则往往估计不足 ,因而本文作者曾

著文试图着重对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予以探讨。①而同一

时期内 ,大陆学者对以孔子嫡传门人之私淑弟子自命的孟子

即孟轲的义利观的分析与评价 ,则似乎更为着重其中的消极

因素 ,有的学者甚至说 :“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

轲特别强调这种对立。”“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②。有的学

者则认为“孔子不大谈经济问题 ,而孟轲不正面、不公开地谈

经济问题”③。其实这是对儒家和孔子与孟轲义利观的一种

误解。又古今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孟轲与孔子的整个学说体

系之间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在义利观方面

亦不例外 ;其继承与发展中既存在积极方面 ,亦复存在消极

方面。基于以上认识 ,本文试图以记载孟轲言行的《孟子》一

书为依据 ,着重探讨孟轲对孔子义利观中积极因素的继承与

发展。

一

本文作者在《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一文中曾经指出 ,

孔子早在告子提出“食色性也”这一命题之前 ,就说过“富与

贵 ,是人之所欲也”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样的话 ,表

明孔子对人们追求物质欲望的正当性的肯定。同时指出孔

子主张富民 ,并对于如何使民富提出过一些积极的见解。④我

们知道 ,告子“食色性也”这一命题正是在与孟轲的一次辩论

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 ,告子提出“食色性也“这个命题 ,

是为了以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是出自人的本能而非由外在环

境所引起为借喻 ,以之论证他的关于仁是内在的不是外在

的 ,义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观点 ;而孟轲在紧接着告子抛出

他的挑战式的观点而与之论战中 ,只是就仁义内外的问题与

告子反复辩驳 ,对于“食色性也”这个重要命题却置之于不

顾 ,全然未置可否。⑤通观《孟子》全书孟轲对待人和物质生活

需求之间的关系的见解 ,可以看出这绝不出自偶然的疏忽 ,

而是有意的保留。原来孟轲与告子一样 ,也与孔子一样 ,同

样都认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出自人的本能。孟轲在一次

给他的学生万章讲说有关舜的故事时曾说过 :“好色”和“富

贵”都是“人之所欲”⑥。这与孔子所说的“富与贵 ,是人之所

欲也”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⑦ ,几乎如出一辄。不过如

果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个命题在孔子那里在某种

意义上反映了孔子对于人们普遍的繁殖后代的需求的一定

程度的认识 ,然而却略带讥评之意的话 ,那么在孟轲这里 ,他

是把“好色”和“富贵”无条件地都视作“人之所欲”,与告子

“食色性也”的命题完全一致。

在肯定人对物质生活需求正当性的前提之下 ,孔子和孟

轲都大体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对待义与利 ,也就

是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第一是从广大民众的

角度考虑 ,第二是从士君子个人的角度考虑 ,第三是从治民

者的角度考虑。

在从广大民众的角度考虑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时 ,孔子主

张富民 ,并且主张富而后教 ,即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

放在第一位 ,而把与道德规范相关联的对民众的教育放在第

二位。⑧至于如何达到富民的目的 ,从《论语》一书来看 ,孔子

在这方面留下的言论不多。除了论述与论证“义”对于“利”

的作用 ,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取肯定态度 ,以及未见其对商

业、手工业的发展持否定态度之外 ,实未见其在这方面有多

少更为积极而具体的主张⑨。而孟轲则不同。他不但一般地

主张富民 ,而且主张富到“菽粟如水火”和“财不可胜用”的程

度�λυ 。至于在如何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大众的物质生活需

求、经济利益方面 ,孟轲的见解和主张较之孔子就更为积极

而具体了。这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 ,孟轲不仅不是“反对谈

利”,而且是大谈其利。

首先在农业发展方面 ,孟轲就不仅仅是像孔子那样只表

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以及提出“使民以时”之类的抽象见

解�λϖ ,而是对于如何发展农业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而具体的见

解和主张。孟轲针对战国当时大量农民在战乱中失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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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提出当政者必须“制民之产”,即保证农民获有足够

面积的土地 ,在土地上耕种 ,饲养禽畜 ,树桑养蚕 ,使“八口之

有可以无饥”,“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以达

到“不饥不寒”也就是温饱的目的�λω。其次 ,孟轲还设想 ,在这

个基础上 ,如果当政者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 ,还可以使

农民进一步富裕起来。他说 :“易其田畴 ,薄其税敛 ,民可使

富也”�λξ。在孟轲看来 ,把田地耕种好 ,加上减轻税收负担 ,是

使农民富足的根本途径。他又说 :“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

也 ;数罟不入氵夸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 ;釜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

不可胜用也。”�λψ在这里 ,孟轲把“不违农时”也就是不耽误农

民生产、收获的季节看得十分重要。只要不误农时 ,甚至可

以使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多到吃不完的程度。根据同样的

道理 ,在这里孟轲还主张对渔业、林业 ,也可谓之广义的农

业 ,采取生态保护的政策 ,并极其乐观地认为这种政策也可

以获致渔、林业产品多到食用不完的结果。回顾孔子 ,他也

提出过“使民以时”和“敛从其薄”的政策主张。�λζ但他没有像

孟轲那样将这两项主张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民众富

足起来直接相联系。其次在如何看待手工业这个问题上 ,

《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一文曾经指出 ,孔子对手工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手工业之发展与生产工具之改进之间

的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λ{孟轲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理

论贡献 ,在于他有力地论证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和交换 ,

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认为 ,只有在“通功易

事”,即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和交换的条件之下 ,农民与手工

业者彼此之间才能“以羡补不足”,即以自己手中多余的产品

和对方交换自己所缺乏的产品 ;否则 ,必然造成“农有余粟 ,

女有余布”这样一种局面 �λ| 。他还认为 ,正是由于分工和交换

的发展 ,才形成了当今社会“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这种

文明发达景象 ;反之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也就是返回到取

消了分工和交换的完全靠自给自足那样一种社会条件 ,那就

是“率天下而路”�λ} ,使天下人疲于奔命 ,陷于贫困的境地。至

于对于商业 ,则孟轲不仅仅像孔子那样不反对经商 ,不把经

商这种谋利活动与正当的行为“义”相对立�λ∼ ,而且鲜明地主

张对商业活动采取放任与鼓励的政策。他主张在一国或城

市的边境不征收商品的进口税 ,“关市讥而不征”,“去关市之

征”�µυ ;同时还主张在市场上也不征收商税 ,“市廛而不征”,并

且对滞销的商品依法予以收购 ,“法而不廛”。他建议当时的

当政者用以上种种政策措施去吸引商人高高兴兴地到本国

来从事商业活动 ,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µϖ 。这种

对待商人营利活动的态度 ,显然较之孔子更为积极得多。总

之 ,从义利观的角度考察 ,以上言论都表明孟轲无论对于农

业、手工业或商业 ,都是力促其发展 ;无论对于农民、手工业

者抑商人的正当的追求物质财富、物质利益的欲望 ,都是积

极地予以肯定。如果对孟轲在义利观上的这个评价可以成

立 ,那就有一个问题需加讨论。这是指 ,如果孟轲确实肯定

农、工、商民众对物质财富、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 ,那又怎

样理解同样是孟轲说过的这样两句话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者几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µω;“鸡鸣而起 ,孳孳为善者舜之

徒也 ;鸡鸣而起 ,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

他 ,利与善之间也。”�µξ也就是说 ,孟轲这两句话 ,与对他在义

利观上的积极评价 ,是否完全相矛盾 ? 下面就对这个问题做

些分析。

上引孟轲第一句话中“去之”、“存之”的“之”,古今学者

均认为在此处指代仁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义利观中的义。

因此从这句话看 ,孟轲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几乎仅仅

只在于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道德伦理观念 ;而这种据以

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只有士君子保存着 ,而

广大民众却丢掉了。第二句话中的“舜”是孟轲心目中的大

圣人 ;“跖”有时又被称之为“盗跖”�µψ ,是孟轲心目中的大盗。

孟轲认为大圣人一类的人物与大盗一类的人物之间的区分 ,

就在于前者一天到晚行善 ,也就是行义 ,后者一天到晚谋利。

把孟轲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 ,广大民众既然丢掉了“义”,当

然只知谋“利”了 ;而只知谋利之人简直就是大盗的同类 ,那

在孟轲心目中 ,广大民众岂不都成了大盗的同类 ? 既然如

此 ,孟轲又为何如上文所述那样地肯定农、工、商广大民众谋

求物质财富、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呢 ? 我认为 ,如果通观《孟

子》全书 ,似可作这样的理解。这就是 ,孟轲所谓“庶民去之”

的“庶民”,是指没有经过道德教养与熏陶的民众 ;“君子存

之”的“君子”,则是指有教养因而具备了道德素质的读书人。

没有经过任何道德教养与熏陶因而不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

的民众只知求利 ,其行为类同于强盗 ,如果孟轲原意如此 ,似

乎并无大错。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孟轲还认为 ,在一定

条件下 ,庶民是可以具有一定的道德素养 ,甚至很高的道德

素养的。而孟轲心目中的这个条件 ,正是物质条件、经济条

件。上文曾指出 ,孟轲为了达到使农民温饱以至富裕的目

的 ,主张“制民之产”即保证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其实孟轲主

张制民之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说 :“民之为道也 ,有

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

为已。”�µζ又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若民 ,则无恒

产 ,因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µ{ 。以上所说

“恒产”即固定财产 ,主要指土地 ;“恒心”大体上指一定的道

德观念。在这里 ,孟轲认为农民只有在得到土地 ,有了物质

生活保障的前提之下 ,才可能具有道德素养 ;反之 ,如果没有

土地 ,生活没有保障 ,就会缺乏道德素养而胡作非为。根据

这种认识 ,他便主张高明的当政者就应当“制民之产”。他认

为农民在得到土地 ,生活有了保障之后 ,就可以对农民“谨庠

序之教 ,申之以教悌之义”,“然后驱而之善 ,故民之从之也

轻”�µ| 。在孟轲看来 ,农民在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

基础之上 ,不但可以提高其道德素质 ,而且做到这一点并不

十分困难 :“民之从之也轻”。过去有的论者 ,对于上引孟轲

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句话 ,颇有微词。说他

认为士人阶层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 ,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倾

向的表现。�µ}这样来评价孟轲的这个观点 ,可能不完全允当。

因为孟轲心目中的“士”,是已经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的 ;而

这种道德素养之获得则不完全来自于“恒产”。孔子的得意

门生颜回就是一例。犹有进者 ,孟轲不但认为农民在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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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可以接受道德教育 ,可以提高其道德素

质 ;他甚且认为 ,如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能够得到极大的提

高 ,那么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均可以达到“仁”这样的境界 :

“圣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 ,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 ?”�µ∼孔子也曾将自己心目中极高的道德规范“仁”期之于

“民”,因而说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样的话�νυ 。但孔

子在这里所说的是“君子”可以用自己的道德思想与行为去

影响、感化民众 ,从而使之在道德素养上达到“仁”的境界。

而孟轲所说的菽粟如水火则民无不仁者 ,则是十分鲜明地论

证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提高民众道德素质的基础作用 ,更具

唯物主义色彩 ;并且将孔子富而后教的理论发展为富而可

教 ,富而能仁 ,富而必仁 ,应当认为这是儒家义利观上的一个

进步。

二

从《孟子》一书看 ,在义利观上 ,孟轲谈论得更多的是士

君子在义与利之间应当具有的操守。《孟子》书中 ,提到“君

子”或“士”的处所均极多。据有的学者统计 ,其中提到“君

子”的共有 82 次 ,提到“士”的亦有 64 次之多。�νϖ 书中凡提到

“君子”,大体指两类人 ,一类指协助国君治民的官吏 ,如说

“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中的“君子”�νω;一类则泛

指有一定文化与道德素养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 ,这类人是

具备做官条件的 ,但不一定都做上了官。书中的“士”,有时

用法与“君子”的后一类所指基本相同 ,如说“无恒产而有恒

心者 ,惟士为能”中的“士”�νξ ;有时则另有所指。下文着重探

讨孟轲如何看待具有一定文化与道德素养这样的“士君子”

也就是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在义与利之间应有的操守。

上文已经说过 ,孟轲认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出自人的

本能 ,“好色”与“富贵”都是“人之所欲”。孟轲在这里所说的

“人”,显然是泛指所有的人 ,包括普通庶民和士君子都在内。

但孟轲同时认为 ,人们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 ,尤其是士君子

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 ,一般而言 ,必须受到一定的道德规范

的制约。

士君子究竟应如何对待、处理个人与义和利的关系 ,孟

轲从总的原则上提出了执中而且有权这样的标准和尺度。

他认为过去人们对待、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

态度 :“杨子取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墨子兼爱 ,摩顶

放踵利天下为之 ;子莫执中”。然后加以评论说 :“执中为近

之 ;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 ,为其贼道也 ,举一而

废百也”�νψ。孟轲在这里所列举的在义利观上持不同观点而

又各具代表性的三位人物 ,从时代上看都距离他较近。�νζ“杨

子取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是说杨朱主张只专注

一己私利 ,而不需一丝一毫的公德心 ;反之 ,“墨子兼爱 ,摩顶

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是说墨翟主张专注社会公利 ,而丝毫不

顾一己之私利。而“子莫执中”,子莫取上两者之中 ,也就是

主张私利与公利兼顾。从个人如何对待、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的角度来解释 ,杨朱主张舍义取利 ,墨翟主张舍利取义 ,都走

极端 ;子莫主张义、利并存、兼顾 ,因此孟轲认为这种“执中”

的主张“近之”,即较为恰当。但他又指出仅仅这样并不尽

善 ,更为妥当、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执中”而有“权”。所谓有

“权”,就是要依据具体情况而掌握度、掌握分寸。对于如何

掌握义利取舍的“权”,孟轲还作过许多精辟的解释和比喻。

他说 :“可以取可以无取 ,取伤廉 ;可以与可以无与 ,与伤惠 ;

可以死可以无死 ,死伤勇。”�ν{“取”、“与”的对象 ,显然都与物

质利益相关 ;“廉”、“惠”则均属具体的道德范畴 ,与“义”相

关 ,或者可以说均属于“义”的范畴。因此从义利观的角度来

理解 ,孟轲在这里是认为 ,对于某一项物质利益 ,不是绝对不

能取得 ,而是要衡量一下应不应当取得 ;衡量之后认为不应

当取得的物质利益而去取得它 ,就应当看作是伤害了也就是

违背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对于一项物质利益之是否应当给

予别人 ,也应当依据这一原则处理。不仅如此 ,孟轲在这里

甚至认为当处理关系着人之生死这样的大事时 ,也应当衡量

一下事情的轻重。孟轲还曾经说过 :对于一位“贤者”,“生亦

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

也。”�ν|联系前引孟轲所说“可以死可以无死 ,死伤勇”这句话

来理解 ,应当认为 ,孟轲在这里并不是要求“贤者”们当生命

与任何的“义”产生矛盾时 ,都要“舍生而取义”。而是首先必

要衡量一下这个“义”是什么性质、什么分量的“义”,值不值

得“舍生而取”。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义”在性质、分量上不

足以用生命去换取或保存 ,而你却为之舍弃了生命 ,那么这

种行为在孟轲看来不但是不值得的 ,而且还会伤害、违背

“勇”这个道德规范。对这个道理 ,孟轲还作过更加具体的阐

释。曾经有人问孟轲的弟子屋庐子说 :“礼与食孰重 ?”屋庐

子回答说 :“礼重。”又问“色与礼孰重 ?”又回答说 :“礼重。”那

人于是问道 :“以礼食则饥而死 ,不以礼食则得食 ,必以礼乎 ?

亲迎 (指举行正式婚礼 ———引者注) 则不得妻 ,不亲迎则得

妻 ,必亲迎乎 ?”屋庐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就把这个问题拿

来问他的老师孟轲。孟轲便对屋庐子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

“于答是也何有 ?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

楼。金重于羽者 ,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 取食之重者

与礼之轻者而比之 ,奚翅食重 ? 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

之 ,奚翅色重 ? 往应之曰 :‘　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 ,不 　

则不得食 ,则将 　之乎 ? 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 ,不搂

则不得妻 ,则将搂之乎 ?’”�ν}在这里 ,孟轲可说是极其巧妙、风

趣而又深刻地回答了他的学生遇到的难题 ,同时也乘机表达

了他自己关于如何掌握义、利之间的度或分寸的见解。以

“食”与“礼”之间的关系而言 ,“食”显然属于利的范畴 ,“礼”

则属于义的范畴。从孟轲上述议论中可以推论出 ,若就义利

关系而言 ,孟轲认为一般而言利须从属于义 ,或曰受义的制

约 ;但他又并不主张在任何条件下利都必须从属于义 ,或曰

受义的制约。而是应当首先衡量义与利彼此本身的性质、分

量 ,再从而决定对这一定条件下义、利之取舍。应当认为 ,孟

轲这种见解是含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的 ,相对于孔子笼统

地主张以义制利的观点是一个发展。

除了以上总的原则 ,孟轲还对士君子如何对待、处理义

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主要有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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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士君子 ,孟轲首先要求他做到“穷不失义 ,达不

离道”。也就是说 ,无论穷、达 ,都应当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

办事。他进一步解释 :“穷不失义 ,故士得已焉 ;达不离道 ,故

民不失望焉”�ν∼ 。没有官做时不违背一定的道德规范 ,可以

“得已”,即自得其乐 ,这与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

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的精神 �ου ,可

谓一脉相承。至于做了官之后 ,不违背一定的道德规范 ,民

众就不会对你失望。为了加深人们对士君子应当“穷不失

义 ,达不离道”这个原则的信任 ,孟轲还引述说 :“古之人 ,得

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

下”�οϖ 。

为了做到“穷不失义”、“穷则独善其身”,孟轲还认为最

为重要的 ,在于不要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去和富贵利禄作交

易 ,因此他说 :“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οω君子为了不被“货

取”,孟轲认为还必须“乐其道而忘人之势”�οξ ,自乐于遵守自

己的节操 ,走自己的路 ,而不被别人的权势所引诱或胁迫。

他并一再引述古代贤人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 ,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时 ,“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 ,禄之以天下

弗顾也 ,系马千驷弗视也 ;非其义也 ,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与

人 ,一介不以取诸人”�οψ。又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οζ 。

孟轲在主张士君子绝对不应当违背道德操守去追逐、得到任

何功名利禄的同时 ,也与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

为之”的观点相承续�ο{ ,并有所发展。孔子所谓“可求”,当然

指的是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孟轲便认为 :“非其道 ,则一箪

食不可受于人 ;如其道 ,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ο| 。甚至

认为 :“舜之饭糗茹草也 ,若将终身焉 ;及其为天子也 ,被 　

衣 ,鼓琴 ,二女果 ,若固有之”�ο} 。这是借古代故事说明为了坚

守道义原则应当安于贫困 ;而在符合道义原则的条件下对物

质利益的获得也是理所当然的。除引喻古例之外 ,孟轲还以

他自身为例 ,以在符合道义的原则下获得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这种道理来教导他的学生。有一次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他 :

“《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不耕而食 ,何也 ?”孟轲回答说 :

“君子居是国也 ,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 ,其弟子从之则孝悌忠

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ο∼反过来 ,对于那种违背道义原

则而去追求富贵利达的行为 ,孟轲则予以严厉的谴责。他曾

经把“不由其道”而去追求仕宦的行为比作“钻穴隙之类”�πυ ,

也就是比作小偷。更为辛辣的是他所转述或杜撰的“齐人有

一妻一妾”的著名寓言故事。在这故事的结尾处孟轲的结论

是 :不由其道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

相泣者 ,几希矣”�πϖ 。对于以上这当做与不当做的两个方面 ,

孟轲都比孔子阐释得更加具体而且生动。

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达不离道”而“民不失望”,以至于

“兼善天下”,孟轲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做了官之后 ,

作为臣子 ,要“怀仁义以事其君”,而绝不能“怀利以事其君”。

他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 ,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 ,为

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 ,怀利以

相接 ,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反之 ,如果“为人臣者怀仁义

以事其君 ,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 ,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

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怀仁义以相接 ,然而不王者 ,

未之有也”�πω。在这里 ,从表面看 ,孟轲是将“义”与“利”绝对

地对立 ,贱义而贵利。过去有些学者正是从这一类言论中得

出孟轲特别强调义、利之对立并认为他反对谈利的判断。然

而从深一层看 ,孟轲在以上言论中所反对的 ,只是君臣、父

子、兄弟尤其是君臣之间各怀私利而相互交往 ,他认为这种

思想与行为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反过来 ,他认为君

臣、父子、兄弟尤其是君臣之间如果是各怀仁义而相互交往 ,

这种思想与行为则必然会使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以至于统一

天下。孟轲要求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这里所说的“仁

义”,主要的 ,或至少 ,应包括以国家之兴亡为己任这样的思

想与行为 ,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 :“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

舍我其谁也 ?”�πξ如果这样来理解 ,孟轲在这里所表达的 ,只是

义与私利的对立 ;对公利而言 ,则可说是高度的统一 ———为

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能使自己的国家无敌于天下 ,这难

道不是最大的利益 ? 而这与他“兼善天下”的主张也是一致

的。基于同样的思路 ,孟轲还反复强调 ,当一个士君子“达”

而为官之时 ,绝对不应当辅助一个无“道”、不“仁”的国君去

谋富图强。他说 :“今之事君者皆曰 :‘我能为君辟土地 ,充府

库’。今之所谓良臣 ,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

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 ,战必克’。今之所

谓良臣 ,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

战 ,是辅桀也。由今之道 ,无变今之俗 ,虽与之天下 ,不能一

朝居也。”�πψ又说 :“求也为季氏宰 ,无能改于其德 ,而赋粟倍他

日。孔子曰 :‘求非我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

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 ,皆弃于孔子者也 ,况于为之强战 ? 争

地以战 ,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此所谓率土地而食

人肉 ,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 ,连诸侯者次之 ,辟草

莱、任土地者次之。”�πζ对于以上完整地录引的孟轲两段议论 ,

古、今学者有的往往只片断摘取其中某些字句 ,有意或无意

地作了可能不符合孟轲原意的理解与解释。对于上引孟轲

第二段议论中的“任土地”,宋代学者朱熹在其《孟子集注》中

就解释说 :“任土地 ,谓分土授民 ,使任耕稼之责 ,如李悝尽地

力 ,商鞅开阡陌之类也”�π{ 。看来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而后

来的学者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受到朱熹这种解释的影响有

关 ,往往在如何对待“辟草莱、任土地”这一点上把孟轲与商

鞅对立起来 ,并作为判断商鞅是进步的而孟轲则是保守以至

反动的论据之一。然而众所周知 ,孟轲曾大力主张作为一国

“明君”在“制民之产”时 ,应当让农民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 ,

以保证农民全家“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π| ;前面已指出

过他还认为“易其田畴”即治理好土地 ,是使农民致富的途径

之一�π} 。孟轲还说过这样的话 :“入其疆 , 土地辟 , 田野

治 , ⋯⋯则有庆 ,庆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芜 , ⋯⋯则有让”�π∼ 。

孟轲的这些言论与主张 ,应当说 ,与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

“开阡陌”,其含义均基本相同。而更为值得注意的 ,是孟轲

在上面两段议论中反对“事君者”为其君“富”,为其君“强

战”,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其所事之君“不乡道”、“不志于

仁”、“不行仁政”。对于这一类的君主 ,孟轲曾经当着梁惠王

1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面声色俱厉地作过这样的揭露和斥责 :“庖有肥肉 ,厩有肥

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

之 ,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 ,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

仲尼曰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θυ这里斥责自己过着奢侈生活而不顾人

民死活 ,也就是不行仁政的君主犹如“率兽而食人”,与前引

议论中斥责为“不行仁政”之君“强战”的为臣者是在“率土地

而食人肉”,其意义是完全相通的 ,而且其比喻也如出一辄。

这就进一步可以说明 ,孟轲所主张的“达不离道 ,故民不失

望”,和“达则兼善天下”,是要求作为一个士君子在“达”而为

官之后 ,只应当辅助推行仁政的君主去做利国利民之事 ,而

不应当辅助推行暴政的君主去做祸国殃民之事 ,否则就等于

助桀为虐。当一个士君子“达”而为官之后 ,如果离开了

“道”,在处理与君主的关系上 ,孟轲认为还有一种较之助桀

为虐更加恶劣的行为。他说 :“长君之恶其罪小 ,逢君之恶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

也。”�θϖ这里的所谓“逢君”,就是后世史不绝书的“希旨”,即看

君主的脸色、揣摩君主有时不愿或羞于说出口的心事行事。

据史书记载 ,这一类佞臣往往得到主子的喜爱与重用 ;但也

有严明的君主对之不但不喜爱、不重用 ,一旦发现还予以严

惩。而上引孟轲议论则表明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这种人

的深恶痛绝。

为了鼓励天下的士君子做到“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孟

轲对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以“大丈夫”相许。他说 :“居天

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

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

谓大丈夫。”�θω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强调要“养心”,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

“养心”最好的方法他认为是“寡欲”。他说 :“养心莫善于寡

欲 ,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

存焉者寡矣。”�θξ又说 :“无为其所不为 ,无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

已矣。”�θψ此处前一段议论中的“不存”与“存”,均指孟轲依据

其性善论而认为一个人生而具有的仁义之心。因此这段话

是说 ,一个人为一己之私利的欲望愈少 ,其所失去的仁义的

本性也愈少 ;反之 ,一个人为一己之私利的欲望愈多 ,则其所

能保存的仁义的本性也愈少。就这一段话后面一句的意思

而言 ,那就成了恶性循环 :仁义的本性愈少 ,个人的私欲显然

会更加膨胀。后一段议论“所不为”、“所不欲”中的“为”与

“欲”,又显然是指的不合于仁义道德规范之“为”与“欲”。孟

轲在这里把话说得很简洁 ,也很断然 :只要不去做不应做的

事 ,不去想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 ,“如此而已矣”———事情就

这么简单。也就是说 ,人的修养到此也就算可以了。事情看

来简单 ,孟轲却把它引申到人之生死这样的高度。前面曾引

述过他说的“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

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句话并略作分析。在这句话的后面孟轲

接着说 :“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

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又说 :“非独贤

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耳。”�θζ这里 ,孟轲指出人

们有时会遇到生死与道义之间的矛盾。求生而避死 ,个人之

利与欲可谓莫有大于此者。而孟轲认为 ,当一个人遇到一种

比生命更值得追求的道义 ,或一种比死亡更值得厌恶的邪恶

发生尖锐矛盾 ,而二者之中只能取一而舍一的时候 ,就应当

断然地“舍生而取义”。尽管从他的性善论出发 ,孟轲认为这

种舍生取义之心本来人人皆有 ,但只有杰出之士的“贤者”才

能真正保持而且做到。言下之意也并不是一般的士君子所

能保持和做到的。孟轲的这种观点 ,与孔子所提倡的“志士

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θ{ ,可谓一脉相承。孔子

也认为“杀身以成仁”只有“志士仁人”才做得到。但如前文

所分析过的 ,孟轲在这里仍然没有忘记根据他义利取舍上执

中而有权的总原则 ,对生死与道义作了分量上的衡量 ,然后

才得出在一定条件下“舍生而取义”的判断。这就较孔子笼

统地主张“杀生以成仁”显得更为科学而且符合实际。

三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 ,尤其是一国的君主 ,应当如何

对待、处理义利之间的关系 ,孟轲针对这个问题 ,也发表过不

少的议论。

在这个问题上 ,最容易引起后代学者对孟轲义利观的误

解以至曲解的 ,是《孟子》这部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孟轲见

梁惠王时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 !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 ! 何必曰

利 ? 亦有仁义而已矣。’”接下来便是孟轲对他这句对答的解

释。他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

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 ,千取

百焉 ,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餍。未有仁而

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

必曰利 ?”�θ|这段话的大意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王、臣属和

民众都只顾求利 ,上下争夺 ,国家就危殆了。这是认为在举

国“后义而先利”,也就是把“义”放到一边 ,首先只考虑的是

“利”的情况之下 ,大臣们的利欲是不把整个国家都吞下去是

不会得到满足的。反之 ,如果从国王到臣属到民众都讲求仁

义 ,国君就会受到举国的拥护和爱戴 ,也就是说国家就会安

定。前文曾经说到 ,孟轲认为一个国家的君臣上下之间如果

各怀私利而相互交往 ,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 ;而如果各怀仁

义而相互交往 ,则必然会使一个国家兴旺以至于统一天下。

而孟轲在这里对梁惠王说的臣民不会“遗其亲”,不会“后其

君”, 即举国对君主的拥护与爱戴 , 也就是前文所说的

“王”———兴旺发达、统一天下的前提。可见孟轲对梁惠王所

说的这一段话 ,并不是笼统地主张崇义去利 ,而是主张从一

国的君主到臣民去私利而行仁义之道以谋求国家包括国王

在内的最大利益。这可以看作孟轲所提出的对于一国的治

国者尤其是君主应当如何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

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出发 ,孟轲有一系列的具体阐述。

首先 ,孟轲其所以认为一国之君主行仁义之道可以获得

国家包括国君本人在内的最大利益 ,这是由于“仁人无敌于

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天下”�θ} 。这里的“人”显然指的是国君。因此他又说 :“国君

好仁 ,天下无敌焉”�θ∼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

者未之有也。”�ρυ他还在一次回答他的弟子万章关于“宋小国

也 ,今将行王政 ,齐、楚恶而伐之 ,则如之何”的问题时说 :“不

行王政云尔 ,苟行王政 ,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 ,欲以为君 ,

齐、楚虽大 ,何畏焉 ?”�ρϖ这里孟轲所说的“王政”与“仁政”应是

同一个意思。因此他曾建议梁惠王“施仁政于民”,认为如果

推行仁政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ρω ,虽然一个小国也可以统一

天下。他还说 :“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 ,

王不待大 ,汤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ρξ意思是说倚仗实力假

借仁义之名者能够称霸 ,但这样称霸必须以大国为基础 ;而

凭借高尚的道德以推行仁政 ,则国家虽很小也能统一天下。

又说 :“舜明于庶物 ,察于人伦 ,由仁义行 ,非行仁义也。”�ρψ这

同样是说一个完美的治国者并不是把仁政作为一种工具 ,而

是真心诚意地推行仁政。概括以上孟轲所论 ,他的意思是 ,

作为一个国君 ,只要他本身是一个“仁人”,同时又推行“仁

政”,就能够统一天下 ,从而获得国家包括国君本人的最大利

益。

其次 ,孟轲对于仁君应当如何推行仁政以达到“无敌于

天下”、统一天下的目的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 ,其中最重

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孟轲认为王者推行王政 ,首先就要做到“富民”。

上文已经提到 ,他曾说过“易其田畴 ,薄其税敛 ,民可使富也”

这样的话。其实孟轲不仅仅是一般地主张富民 ,而且把民众

之丰衣足食看作是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的基始 :他认为只有

在物质生活资料十分丰富的条件下 ,百姓才能“养生丧死无

憾”,而“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ρζ 。他还指出 :“得天下

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

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 ,尔也。”�ρ{孟轲在这里指

出“得天下”也就是统一天下的关键在于对民众之“所欲与之

聚之”,意即为百姓聚集财富。作为一国的君主 ,既然目标在

于让民众富足从而得到统一天下这样的最大之利 ,就不应当

考虑个人的一己之利 ,个人的财富问题。因此孟轲在主张一

个“贤君”应当做到“恭俭礼下 ,取于民有制”时 ,引用前人的

话说 :“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ρ| 。“取于民有制”和“俭”,

无疑都是对国君追求个人财富的限制。这里孟轲把国君个

人的“仁”与“富”,也就是“义”与“利”,放在了不两立 ,二者只

能取一舍一的对立地位。为了突出这对矛盾 ,孟轲甚至还说

过这样的话 :诸侯中“宝珠玉者 ,殃必及身”�ρ} 。

第二 ,必须“保民”。“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ρ∼ 。“保”就

是爱护 ,“保民”就是爱护百姓 ,爱护百姓就能“王”,也就是统

一天下 ,而且“莫之能御”,谁也抵挡不住。为了做到“保民”,

孟轲除了主张富民之外 ,还特别强调要以“佚道”和“生道”对

待民众。这就是说要以为民众谋求生存与幸福之道对待民

众。他说 :“以佚道使民 ,虽劳不怨 ;以生道杀民 ,虽死不怨杀

者。”�συ为谋求民众之幸福而役使民众 ,民众再苦再累也不会

有怨言 ;为谋求民众的生存 ,即令杀死了有罪之人 ,他也不会

怨恨杀者。为了说明仁君保民获得的效果 ,孟轲还把王者也

就是仁君之民与霸者之民作了对比。他说 :“霸者之民欢虞

如也 ,王者之民嗥嗥如也 ,杀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 ,民日迁

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 ,上下与天地

同流 ,岂曰小补之哉 ?”�σϖ“霸者”治理之下的民众固然欢欢喜

喜 ,快快活活 ,却总不如“王者”治理之下的民众心情舒畅 ,怡

然自乐。在这里孟轲把他理想中的王者也就是仁君及其治

理下的民众描画得真是出神入化。正是基于这种理想 ,他便

得出“君行仁政 ,斯民新其上、死其长”这样的结论�σω。

第三 ,“与民同乐”�σξ。孟轲并不认为君必须是一个禁欲

主义者 ,不谋求任何个人的享受 ,也就是个人的私利。他认

为 ,无论是台池、鸟兽、苑囿 ,以至于财货、女色、音乐等等 ,作

为一国之君都能够拥有和享受。但他强调这种种享受都不

能由君主“独乐”,即独自拥有 ,而必须是“与民偕乐”、“与百

姓同乐”、“与百姓同之”。他认为君主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与

百姓同乐 ,则王矣”,可以收到统一天下的效果。他的理论依

据是 :“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σψ至于怎样才

能做到这一点 ,孟轲认为关键在于“推恩”,即把恩惠由近及

远地推广开去。他曾经对齐宣王说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远于掌”;又说 :“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 ,不推恩无以保妻子”�σζ 。孟轲还用古代能够“推恩”而

“与民偕乐”的君主 ,与不能“推恩”而只顾“独乐”的君主及其

后果、下场 ,作了显明的对比。他说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 ,

而民欢乐之 ,谓其台曰灵台 ,谓其沼曰灵沼 ,乐其有麋鹿鱼

鳖。古之人与民偕乐 ,故能乐也。《汤誓》曰 :‘时日害丧 ? 予

及女偕亡 !’民欲与之偕亡 ,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 ?”�σ{

孟轲还说过文王由于“以德行仁”而“以百里”统一天下�σ| ,“与

民偕乐”正是文王行仁政的表现。反之 ,只顾“独乐”的夏朝

末代暴君桀则只落得个“民欲与之偕亡”的下场。孟轲正是

根据前代历史上仁君与暴君爱护民众与暴虐民众所得到的

绝然不同的后果 ,得出了这样的看法 :“民之归仁也 ,犹水之

就下 ,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 ,为丛驱爵者　也 ,为

汤、武驱民者桀、纣也。”�σ}这可说是孟轲对于仁君能获取最大

利益而暴君只可能自取灭亡所作出的带结论性的见解 ;同时

也可看作孟轲继承自孔子而又有所发展的义利观用之于对

国君之思想与行为的考察与判断。因此他还引用孔子的话

说 :“孔子曰 :‘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然后自己加以引申 :

“暴其民甚 ,则身弑国亡 ;不甚 ,则身危国削。”�σ∼

第四 ,孟轲认为 ,仁君推行仁政以统一天下 ,除必须富

民、保民、与民同乐以取得民心、取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之

外 ,还必须以仁义之道对待臣属。首先 ,孟轲认为国君如能

做到“贵德而尊士 ,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便有了使“大国必

畏之”的重要条件�τυ 。他又认为 ,“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 ,则天

下之士皆悦 ,而愿立于其朝矣”;再加上实施一系列优惠商

人、农民和一般民众的经济政策 ,便可以“无敌于天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τϖ 。反过来 ,他又认为“不信仁贤 ,则国空

虚”�τω;一个国君身边如果没有“法家拂士”,再加上“出则无敌

国外患”,这样的国家必然灭亡�τξ。从以上孟轲议论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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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为了统一天下 ,国君必须任用仁者、贤者、能者、俊杰之

士 ;尤其强调任用“法家拂士”,也就是法度严明、敢于诤谏之

臣 ,指出没有这样的臣属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两个最重要条件

中的一个。其次 ,孟轲认为对仁贤之臣必须信而不疑 ,上面

说过 ,他认为“不信仁贤 ,则国空虚”;还认为对臣下应恭而有

礼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τψ。为了规劝齐宣王当一个仁君 ,

以至于推行仁政以统一天下 ,孟轲曾当着齐宣王的面剖析了

国君对待臣属的三种态度及其所导致的三种不同后果 ,他

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

臣视君如路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雠。”�τζ这里孟

轲是在告戒齐宣王 ,必须以仁义之道对待臣属 ,视臣属如兄

弟手足 ,这样才能得到臣属的真心拥护与辅佐 ;反之 ,如果视

臣属如犬马 ,如土芥 ,则迟早必被自己的臣属所抛弃 ,甚至把

自己当做敌人。言下之意 ,不但“王”不了 ,统一不了天下 ,恐

怕连自己的国家和王位以至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纵观以上所述 ,孟轲对孔子义利观中积极因素之继承与

发展 ,似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如何看待与处理一般民众的生活富裕与道德素

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孟轲继承了孔子富而后教的观点 ,并

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富而可教 ,富而能仁 ,富而必仁。孔子也

曾以他心目中极高的道德规范“仁”期之于民 ,但他说的是君

子有可能用自己的道德思想与行为去感化民众 ,使之在道德

素质上达到“仁”的境界。而孟轲提出的“菽粟如水火 ,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这个命题 ,则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物质财

富对于伦理道德观念产生的基础作用 ,认为民众在物质生活

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条件下 ,就完全有可能甚至必然提高其

道德素质。这与管仲所提出的命题“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

足而知荣辱”�τ{ ,交相辉映 ,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管仲的

这个观点可能由于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着重予以记

载 ,尔后便成为千古名言 ,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所称颂、乐道 ;

而孟轲同样有价值的观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然而看来

正是基于对物质生活、物质财富对于伦理道德观念产生的基

础作用的认识 ,孟轲便大力提倡富民 ,并对于如何使民致富

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而这是仅仅企图用感化的作用以提高民

众道德素质的孔子所未及的。

第二 ,孟轲继承了孔子义以制利的观点 ,认为士君子对

物质利益的追求必须受道德规范的制约。但孔子所主张的

制约是无条件的 ,而孟轲则认为这种制约应当是有条件的 ,

因此提出了执中而有权的原则。也就是说 ,对于义与利的取

舍趋避 ,都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首先要权衡两者的性质和轻

重分量 ,然后加以取舍。应当认为这较之孔子在义利观上无

条件地以义制利之说是一个发展和进步 ,更具合理因素。除

了提出士君子对待义利关系执中有权的原则之外 ,孟轲还对

如何做到“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做了许多具体论述 ,也是

《论语》一书所载孔子言论所未及的。

第三 ,笔者在《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一文中曾经揭

示 ,孔子从义利观的角度 ,盛赞“有天下而不与”,即贵为天

子 ,富有四海而一点也不谋私利的舜和禹 ,同时严厉抨击“有

马千驷 ,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的齐景公 ;并指出孔子这一类

以道德规范制约统治者贪欲的思想 ,在历史上对于约束统治

者使之不过分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不会不起到一定的作用。�τ|

孟轲在孔子这种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仁者而

推行仁政的治国者 ,不仅可以“王”,即统一天下 ,而且完全可

以“与民同乐”,与民众共同享受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一个

暴君 ,则只配受到万民“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的咒骂 ,受到

臣属的抛弃与仇视 ,以至于得到亡国的后果。较之孔子的观

点 ,孟轲在这方面的论述更为丰满 ,更加犀利 ,对后世当政者

具有更加鲜明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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